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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妹妹替老母起诉索要赡养费
全面举证助法官“断清家务事”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

并不复杂的案情

老人育有一子一女， 平时一直

与儿子住同一幢楼的上下两间房。

因为住得近， 作为儿子的赵先生一

家经常照顾老人， 女儿则是偶尔来

看望。

2018 年 7 月 ， 老人因车祸住

院， 每月都会产生医疗、 伙食及护

理费用。 老人认为自身收入不足以

负担这些费用， 因此起诉要求儿子

承担一半。

听到这里， 我觉得老人的诉求

合情合理， 为什么儿子要为这事请

律师呢？ 儿子告诉我， 这个诉讼并

不是老人的本意 ， 而是妹妹 “要

求” 老人提的这个诉讼。

原来儿子已身患癌症多年， 虽

然老人住进医院， 但确实无力亲自

照顾老人 ， 只能让自己的女儿女

婿， 即老人的孙女和孙女婿到医院

照顾。 在医院发生的费用由老人的

退休金支付 ， 不足部分则由他补

贴。 从老人住院起， 孙女和孙女婿

一直照顾到 2019 年 5 月。 后因为

孙女要生孩子 ， 无法再去照顾老

人， 于是由妹妹接手照顾老人。

赵先生的妹妹刚接手照顾老人

没多久， 就觉得医疗费用太高， 于

是就 “代” 老人向哥哥提起诉讼。

她在起诉前还扬言， 刚接手三个月

就已经把老人存款花光， 还额外为

老人贴了几万块钱， 这笔钱应该由

赵先生承担， 而且以后还会有大额

花费， 因此请了律师起诉哥哥。

赵先生因为一直让女儿女婿照

顾老人， 所以知道每个月的花费，

也知道老人自己有十万元左右的存

款， 觉得就两三个月根本不可能把

存款花完。 而且之前妹妹多次到他

单位闹事， 因此也希望请个律师帮

他说理。

坦白说， 因为案件还在诉前调

解阶段， 我方仅是接到法院要求开

展诉前调解通知的短信， 并未收到

诉状和证据， 而且所有事情都只有

赵先生一方的叙述， 于是我要求他

提供照顾老人及老人收入的证据。

随后， 赵先生真的拿出了照顾

老人的证据材料， 包括从 2018 年

7 月份至 2019 年 5 月份期间缴纳

的医疗费、 护理费、 伙食费发票，

老人的银行存折 （2019 年 5 月份

时女儿接手老人时要求儿子将老人

储蓄硬卡和身份证给她， 存折没拿

去）， 还有一份老人与他签的 《赡

养协议 》。 协议内容主要有两条 ，

一是老人有十万元存款， 完全用于

老人自身生活。 二是十万元存款花

完后， 老人的赡养费用完全由儿子

和孙女承担。

从照顾老人及她的花费角度来

看， 因为老人遭车祸而骨折， 一般

不可能自己去缴纳费用。 因此根据

这些材料， 我相信在 2018 年 7 月

至 2019 年 5 月期间老人确实是由

赵先生一方照顾的。

上述单据除了医疗费外， 还包

含了老人的伙食费及护理费， 老人

因车祸住院， 没法外出活动， 所以

除了一些零食和杂费外， 不会再有

其他花费， 所以我也大概算出老人

每个月的具体花费。 再结合老人的

收入状况， 每年的资金缺口最多就

在几千块钱。

在女儿接手后的几个月里， 情

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所以女儿根本

不可能把老人十万元的存款花光。

根据法律规定， 老人在自有存

款 、 工资等可以支付开销的情况

下， 一般是不可以再额外向子女主

张赡养费用的， 因此对方这个诉讼

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 ， 我并不能完全相信儿

子， 所以就额外多问了一句与这次

诉讼无关的话： 老人出院以后由谁

赡养？ 赵先生信誓旦旦地让我到庭

上表示， 以后还是由他这边赡养。

此时， 我才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啼笑皆非的调解

到了诉前调解阶段， 老人果然

没有出现， 而是由女儿作为代理人

出席了调解， 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

看到了诉状。 老人是不识字的， 所

以这份手写的诉状应该是女儿代老

人写后由老人按手印的。

诉状中提到， 老人每月要花费

10000 多元医药费 ， 住院至今 15

个月， 已经花掉近 15 万元。 老人

所有的存款都已用于治疗， 已经没

钱了， 因此要求儿子支付老人最近

一个月的医疗费用 10000 多元， 外

加每个月支付老人赡养费用 5000

元 。 诉状中还提到了一条诉讼请

求， 是要求撤销老人与儿子签署的

《赡养协议》。

看到对方的诉状， 我就觉得和

我看过的单据不符， 在老人没大变

化的情况下 ， 一个月不可能有

10000 多元医疗费。 于是我进一步

查看了对方提交的医疗费单据。 原

来诉状中的 10000 多元是把国家支

付的统筹部分也算了进去。

看到这里， 我就和调解法官提

出了这个诉讼根本不成立的观点：

1.统筹部分的医疗费是由国家而非

个人承担。 老人每个月医疗费的个

人部分只有 1000 多元 。 2.每个月

要赡养费的前提是老人在正常生活

情况下有费用缺口。 现在老人因为

住院才有医疗花费 ， 等老人出院

后， 根本没这么多花费， 所以每个

月要求的赡养费也是不合理的。 3.

老人每个月才花费 1000 多元， 而

对方自己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老人

有 10 万元存款， 完全可以支付老

人目前的花费， 因此对方的三个诉

讼请求根本不成立。 调解法官也同

意了我的观点。

见到诉讼请求完全不被调解法

官支持 ， 女儿瞬间急了 ， 嚷嚷着

“那老人还有房产呢 ， 死后归谁

呢？” 我就瞬间火了， 当场怼了回

去， “老人还健在呢， 你来谈什么

遗产？” 女儿见状就说不愿调解了，

等诉讼时请个律师再来和我说。

弄错“角色定位”的庭审

为了应对接下来的诉讼， 我把

儿子提供给我的证据认真进行了归

类统计。

第一组证据是老人的收入， 因

为老人是农村户口， 每个月的收入

除了退休工资， 其实还有农地、 农

龄等补贴。 我对于这部分收入进行

了举证及统计。

第二组证据是老人每个月的花

费发票。 我通过对 2018 年 7 月到

2019 年 5 月之间所有的费用发票

进行梳理， 计算出老人每个月的平

均花费。 我还将老人的花费及收入

缺口按月做成表格， 以帮助法官更

直观地判断。

第三组证据是赵先生这五年来

的医疗费发票。 因为赵先生罹患癌

症， 经济压力巨大， 虽然这组证据

在这个诉讼中并不算实质证据， 但

相信儿子的经济状况也会是法官考

虑的一个因素。

庭审当天， 老人依然未出现，

由女儿和一个律师作为老人的代理

人出庭。 由于有了律师参与， 对方

变更了诉讼请求， 除要求我方承担

女儿接手老人以来费用的一半外，

还要求我方每月支付对方赡养费，

并且不再要求撤销 《赡养协议》。

在开庭时， 对方由于庭前准备

不足， 未将女儿接手老人以来的费

用进行统计， 还让法官帮他们现场

去计算总额。

到了我方举证阶段， 我先是提

交了老人农龄补贴的证据， 用以证

明老人的收入状况。 对方一开始以

从未见过老人提供过该银行卡来否

认我方证据。 直到法院多次向女儿

确认这张银行卡是不是在她手里，

并要求其在庭上说真话， 她才承认

老人的卡在她手里， 并称会在庭后

核实。 虽然我不相信她不知道老人

有这笔钱， 但我相信只要她承认了

有这张卡， 那么老人的收入一定比

她在诉状中所称的要多。

然后我提交了第二组证据， 对

方虽然认可了发票的真实性， 但强

调这些是老人用自己的钱支付的，

并且不认可这段时间老人是由赵先

生一方照顾的。

最后我还将对方提交的 《赡养

协议》 作为我方证据提交。 对方虽

然不再提要撤销协议并撤回了这份

证据， 但我却要求将这份协议作为

证据提交， 以证明对方 “自认” 有

10 万元。

在法官进一步查看了女儿补办

的老人存折后， 发现老人在每次发

工资和补贴后， 都有将钱全部提出

的习惯， 这样内心就更确信老人是

有存款的。

在看到双方所有的举证后， 法

官认为对方提交老人财产的证据有

所不足， 于是中止了庭审， 让对方

自行去查一下老人的财产状况。

唇枪舌剑的二次开庭

中止期间法官告诉我， 女儿在

自行调查后告诉法官老人没有存

款， 对于这个说法， 法官和我都根

本不相信。 法官在自行去银行调查

后得知， 老人原来有三笔未到期的

定期存款。 在女儿接手老人的身份

证后， 就拿着老人的身份证把存款

取掉了。 女儿还自述这笔钱是老人

送给她的， 所以回复法官老人目前

没有存款。

虽然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但在

没有明显反证的情况下， 法官只能

要求女儿去法院做了笔录， 并告知

其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

得知这个结果后， 我也和赵先

生这边进行了沟通， 并要求其与老

人确认。 由于赵先生的女儿此时产

后身体已经恢复， 就去医院照顾老

人了， 还聊到存款和诉讼的事。 老

人明确表示存款不是送给女儿的，

而是交给她用于治病的。 对于起诉

儿子这件事 ， 本来老人就不太清

楚， 现在因为儿子病重， 老人更不

想跟儿子诉讼了。 在得知这些情况

后 ， 我也将老人的想法告知了法

院。

到了第二次开庭时， 法官先开

始调查了老人的存款情况。 女儿先是

提出这笔钱是老人给她用于交医院费

用的， 后来又称是老人送给她， 她再

借三万元给老人用于缴纳医院费用

的。 看到女儿前后表述不一， 我马上

提出三个反驳观点： 一、 女儿已自认

这笔钱是老人给她用于交治疗费用

的， 而不是赠与她的。 二、 如果是赠

与， 女儿也没必要在定期存款还未到

期前就将存款提前取出， 完全可以拿

着存单等到期后再取。 三、 根据之前

双方提交的证据， 老人的花费在扣除

收入后根本不可能有三万元的缺口。

法官也看出了破绽， 问道： “就

算要治疗， 拿一张三万元的存单就行

了， 干嘛要把三张存单一并取出 ？”

女儿对此根本没有合理解释。

随后对方不知怎么又拿赡养协议

说事。 我从上次庭审就很奇怪， 提出

这个赡养协议是对老人有利、 对儿子

不利的 ， 不知道为什么对方要求撤

销。 估计老人的代理人被我问的不知

道如何回复， 就说虽然协议有利， 但

签署之后儿子根本未履行。 我当场反

驳， 这个协议是在 2018 年 10 月签署

的， 那之后我们手上还有这么多老人

的缴费单据， 足以证明老人一直是我

们照顾的。 对方再次无法应对。

最后， 对方律师可能是觉得这个

庭完全处于下风， 就随口说老人虽然

有钱， 但不想动用这些钱。 现在问儿

子要一点， 以后老人的生老病死还不

是由女儿照顾。 听到这里， 我觉得对

方已经完全暴露这个庭的本质是 “女

儿” 而非 “老人” 想提出的。 于是我

就在庭上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原

告代理人这么说， 是不是代表以后要

赡养老人？” 女儿一直支支吾吾， 不

肯回答。 法官也追问道： “老人以后

总要出院的， 到时候赡养是个问题。

原告代理人， 你回答一下。” 女儿只

能无奈说： “那还是要儿子女儿一起

尽赡养义务的。”

到了这里， 我相信法官已经看出

“诉讼” 并不是老人想提的， 而我也

提交了足够的证据， 证明老人的收入

足以覆盖目前的支出。 但考虑到这是

家事庭 ， 法院还是劝了我们一句 ：

“这个钱， 不管是老人要的还是其他

人要的， 你们能给就给点， 也好过家

里闹矛盾 。 ” 最终我方同意给女儿

1000 元， 双方达成了调解。

中国人有句古话， 叫 “清官难断家务事”， 但今天我就要说

一个我配合法官断清的赡养费纠纷。

某天， 我接到一个来自赡养费诉讼被告方赵先生的咨询。 很

明显， 此类纠纷一般都是源于子女不愿意赡养老人， 从内心来

讲， 我不太愿意接这种案子。 但经过接触了解， 我改变了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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